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







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



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







碘盐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





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




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生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






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初审公开运行流程图







提交以下资料：1、生产场地使用证明文件；2、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明；3、厂区周围30米内平面图；4、生产车间及设备布局图；5、生产工艺流程图；6、给排水设施、污物废弃物存放、处理设施等资料；7、消毒、更衣、防尘、防鼠等卫生设施情况；8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；9、卫生管理组织与制度 ；10、产品名称、原料、配方及执行标准；11、生产食品用工具、设备卫生安全性证明文件；12、食品容器、包装材料卫生安全性证明文件；13、产品标签、说明书或样稿；14、三批产品或试产品卫生质量检验报告；15、生产用水的水源、水质资料；16、卫生检验机构人员、仪器、检验项目等情况；17、产品卫生许可批件





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





厅监察室全程监督,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网站全程公开





审批条件


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三批产品或试产品质量与卫生指标检验合格，现场审查验收符合《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》的规定








批准的





退回申请资料，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，发《补正资料通知书》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


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《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》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卫生许可证





当场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（厅监督局，石家庄市和平西路428号），承办监督员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报资料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










不予批准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组织现场验 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厅监督局生产卫生监督处审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承办监督员提出初审意见，经主管局长审核。





上报卫生厅审批





通过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发《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》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提交以下资料：1、生产产品种类及产品名单；2、生产厂区周围30米内环境平面图及生产车间布局平面图；3、生产工艺及流程图；4、相应生产设备清单；5、企业质检仪器、设备清单、质检项目、质检人员基本情况；6、生产车间及检验场所环境监测报告；7、卫生管理人员资料；8、卫生管理制度；9、厂区、、车间车间、主要生产设备、检验仪器现场照片。





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





上报卫生厅审批





厅监察室全程监督,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网站全程公开





审批条件


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现场审查验收符合《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》的规定








批准的





退回申请资料，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，发《补正资料通知书》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


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





通过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发放卫生许可证





当场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（厅监督局，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），承办监督员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报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










不予批准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





组织现场验 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生产卫生监督处审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承办监督员提出初审意见，经主管局长审核。








通过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发《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》





厅监察室全程监督,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网站全程公开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提交以下资料：1、生产产品种类、名称及执行标准；2、生产厂区、车间布局平面图；3、生产工艺流程图；4、相应生产设备清单；5、卫生用品生产条件环境检测报告；6、企业质检仪器设备清单、质检项目、质检人员基本情况；7、原材料管理制度；8、卫生管理人员名单。





审批条件


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现场审查验收符合《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》的规定








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





批准的





退回申请资料，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，发《补正资料通知书》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


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





通过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发放卫生许可证





当场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（厅监督局，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），承办监督员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报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










不予批准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





组织现场验 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生产卫生监督处审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承办监督员提出初审意见，经主管局长审核。








上报卫生厅审批





审批条件


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三批产品或试产品质量与卫生指标检验合格，现场审查验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提交以下资料：1、生产场地使用证明文件；2、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明；3、厂区周围30米内平面图；4、生产车间及设备布局图；5、生产工艺流程图；6、给排水设施、污物废弃物存放、处理设施等资料；7、消毒、更衣、防尘、防鼠等卫生设施情况；8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；9、卫生管理组织与制度 ；10、产品名称、原料、配方及执行标准





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





厅监察室全程监督,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





批准的





退回申请资料，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，发《补正资料通知书》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


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《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》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卫生许可证





当场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（厅监督局，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），承办监督员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报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










不予批准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组织现场验 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生产卫生监督处审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承办监督员提出初审意见，经主管局长审核。








上报卫生厅审批





1、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名单2、生产厂区及周围环境平面图3、生产车间布局图4、执行标准或规范 （如执行企业标准需经省级技术监督部门备案）5、生产工艺流程6、相应生产设备清单 7、企业质检仪器设备清单、质检项目、质检人员基本情况8、连续三批产品的卫生学检验报告9、标签（含说明书）10、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








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





厅监察室全程监督,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网站全程公开





审批条件


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三批产品或试产品质量与卫生指标检验合格，现场审查验收符合《食品添加剂生产规范》的规定








批准的





退回申请资料，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，发《补正资料通知书》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


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《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》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卫生许可证





当场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（厅监督局，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），承办监督员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报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










不予批准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组织现场验 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厅监督局生产卫生监督处审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厅监督局承办监督员提出初审意见，经主管局长审核。








上报卫生厅审批





20个工作日（专家评审除外）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提交以下资料：1、产品材料及配方；2、生产工艺及简图；3、产品质量标准；4、产品检验申请表及受理通知书；5、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涉水产品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；6、产品设计包装；7、产品说明书样稿；10、产品样品一件。





申报单位按照评审意见，修改申报资料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报处领导审批








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


0


向申报单位反馈评审意见





厅监察室全程监督,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





审批条件


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卫生指标经检验符合国家相应标准规定，并通过专家技术审查。








批准的





退回申请资料，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，发《补正资料通知书》











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《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》





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卫生许可批准证书





每季度召集专家开技术评审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（厅监督局，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），承办监督员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报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










不予批准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当场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，经主管局长审核，上报卫生厅。








提交以下资料：1、名称及其来源；2、化学结构、分子式、分子量和理化特性；3、使用范围及使用量；4、生产工艺；5食品添加剂质量标准及编制说明；6、标签（含说明书）样稿；7、国内外有关安全性资料及其他国家、国际组织允许使用的证明文件资料；8、食品中该种添加剂的检验方法及3批食品中该添加剂含量的检验报告；9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报告、三批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和卫生学检验报告





通过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发放通过初审的书面审查意见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审批条件


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





报处领导审批





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





厅监察室全程监督,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





批准的





退回申请资料，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，发《补正资料通知书》











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





通过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发放未通过初审的书面审查意见





卫生执法监督处审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（厅监督局，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），承办监督员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报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










不予批准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当场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，经主管局长审核，上报卫生厅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